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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爰此本席籲請各有關單位必須盡速研擬對策，提高整體婦產科檢查與健保給付之費用。不

應放任少子化等大環境因素導致婦產科專業醫師人力產生年齡與區域之斷層，應該以服務

區為概念，加強偏鄉婦產科相關補助，並積極鼓勵年輕學子與醫師投入婦產科，提供相關

在學補助與專科醫師補助，以解決婦產科醫師斷層與區域分布不均導致偏鄉無醫師接生等

問題。 

五、醫病糾紛問題，必須進一步由政府出面主導醫療糾紛救濟問題，本席強烈要求行政院盡速

成立小組研擬「生育事故救濟計畫」，由政府主導提供相關糾紛產生後的後續救濟問題，

並研擬醫師責任去刑化等問題。生育事故救濟不應丟給醫院與產婦親屬處理，政府必須訂

出相關政策主導，讓婦產科不再成為年輕醫師之畏途。 

（四十四）本院黃委員昭順，鑑於《技術士技能檢定保母人員職類單一

級申請檢定資格》修正案已於民國 101 年 8 月 15 日通過，並

將於 10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未來將放寬保母人員的應

考資格門檻，我國國民凡年滿 20 歲即可報考，無須檢附其他

受訓及相關資格證明，此舉雖可讓更多有志從事此一職業之

民眾投身其中，然而大幅放寬應考資格未來是否將造成證照

浮濫、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和專業不再之疑慮，故本席要求勞

委會就現行《技術士技能檢定保母人員職類單一級申請檢定

資格》施行細則以及未來執行方式進行說明，特向行政院提

出質詢。 
 

說明： 

一、依據現階段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技術士技能檢定保母人員職類單一級申請檢定資格》之規

定，欲報考此項檢定之人員須符合下列二項條件：1.參與保母專業訓練課程總時數達 126 小

時並完成結業者 2.幼保相關科系畢業者，如再加上現行的保母技術士考證制度，即為俗稱

的保母執業 3 軌制，然而，在未來新版修正案上路之後，這些報考門檻隨之取消，只要為

我國國民年滿 20 歲即可報考，對於有志投身此一職業之民眾雖是一大利多，也代表就業機

會平等之精神，然而依據內政部兒童局截至 101 年 7 月 20 日之統計，我國至今年 6 月為止

，取得保母技術士證照人數已達 94289 人，比民國 100 年全年取得證照人數尚增加 3041 人

，預估至今年年底人數可望上看 10 萬人，似乎隱有證照核發浮濫、專業不再之疑慮，故本

席認為勞委會除應顧及民眾工作權之平等和保母之市場需求外，也應加強證照取得門檻和

保母人員素質之管控，定期職訓再教育，避免因放寬考取門檻造成劣幣趨逐良幣之情況。 

二、現行之社區保母之制度，各地區建構速度不一，常造成民眾「有托育需要卻無社區保母可

供協助」之尷尬情況，只得透過彼此口耳相傳以及各種管道尋找經驗保母、結訓保母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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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保母，造成民眾極大的不便，故本席認為內政部兒童局和行政院勞委會應就保母證照

考取門檻、保母職訓教育和各地區社區保母設置情況和規範等制度進行跨部會協商、統一

制定規範，如此才能協助、保障有托育需要之民眾以及保母從業人員，以落實生、養、育

之目標，也才符合我國鼓勵生育之初衷。 

（四十五）本院丁委員守中，針就政府推動組織再造，送立法院審議之

組織法案，已陸續修法完畢，仍有部分如農業部、科技部等

組織法尚待立法院審查。為加速組織改造，行政院有意透過

各部會研提新機關暫行組織規程，先行啟動新機關運作。然

而，尚待審議之組織法，有爭議者如農業部農田水利司之增

設，與原子能委員會改制為核能安全署，其部會組織及員額

尚存變動可能，組織法通過後若與暫行組織規程不合，將又

再費時費力進行調整，且以行政命令啟動新機關運作，不符

合民主國家之憲政體制。本席特要求行政院不應以暫行組織

規程推動新機關施行，應配合立法進程及參照過往籌設新機

關之作業時程啟動新機關，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如案由。 

（四十六）本院翁委員重鈞，有鑑於大陸地區女子來台生活與日俱增，

惟移民署於面談時常以詢問後結果「差異甚大」為由判斷當

事人疑似有通謀虛偽結婚，不僅禁止大陸女子不予以入境外

，另將案件移送地檢署偵辦，惟事後檢察官予以不起訴偵結

。敬請行政院研擬合理之面談內容，保障合法兩岸婚姻大陸

配偶來台之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隨著兩岸關係改善，兩岸跨境婚姻日趨頻繁，目前台灣有 27 萬個家庭有大陸配偶合法申請

來台，尤以南部地區為最，人數正逐年攀升中。 

二、依 97 年 8 月 1 日發布的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實施面談辦法第 8 條第 1 項之規定，實施面

談人員應服裝儀容整齊、態度懇切，不得施以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詢問或其他

不正當之方法。然而，移民署面談官針對大陸地區或他國申請團聚、居留或定居來台時，

面談官的面談方式常遭民眾詬病，經常窺探當事人之隱私，使受訪者感覺受到歧視或刁難

，引發爭議。 


